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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包括：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一般
意涵；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研究；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争议与制约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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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丹林，教授，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先后获法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
后在中国传媒大学攻读传播学专业传媒政策与法规方向博士，获文学博士学位。
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自2002年起，开始从事传媒政策与法律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发表与翻译的论著多涉及传媒法理论，广播影视法律、政策、管制等方面。
代表性论文有《论传媒法的宪法属性》、《媒介融合时代管制问题的思考——基于“公共利益原则”
的分析》等。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传媒政策与法规硕士专业指导
小组负责人、中国宪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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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三、研究文献综述
四、研究路径和方法
五、本书结构和主要内容
六、创新和不足
第一章 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一般意涵
第一节 广播电视和广播电视法
一、广播电视法的含义
二、广播电视法的发展历史
三、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二节 公共利益的一般理论和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学说
一、公共利益的词源意义
二、政治哲学中的公共利益
三、广播电视管制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四、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法理剖析
第三节 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基本内容、类型与其他
一、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公共利益之“内部多元”
二、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分析
三、理解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几个维度
第二章 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第一节 美国广播电视法研究
一、美国传媒法与广播电视法
二、美国广播电视法的渊源和构成
三、美国法律运行模式与公共利益
第二节 美国广播电视法中公共利益的发展历史进程
一、初期阶段——公共利益的缘起
二、发展阶段——公共利益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拓展
三、转变阶段——公共利益的“变动”
第三节 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内容剖析
一、美国广播电视法领域的利益关系分析
二、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主体——公众和广播电视组织
三、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内容种类
四、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之体制保障——外部多元
⋯⋯
第三章 美国广播电视法中的公共利益的争议与制约因素
第四章 他国经验、启示与我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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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美国 美国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相对于欧洲国家，自身特色极为突出。
美国建立的是以商业广播电视为主、公共广播电视为补充的商业广播电视体制。
其立法主要是一部如何规范商业广播电视的立法史。
美国最早的有关广播电视的立法可追溯到1910年国会通过的《无线航行法》（Wireless Ship Act of 1910
）。
1912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12）和1927年《无线电法》（Radio Act of 1927）确立了美国的商
业广播体制。
1934年《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是美国历史上对于美国商业广播电视规范的最重要的
法律，1996年国会通过的《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是对《1934年通信法》的修订
。
1967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公共广播电视法》，由此确立了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
至今，美国的公共广播电视在份额上所占比例很小。
 美国广播电视法中，虽然确立了以商业广播电视为主的体制，但是对广播电视管制的公共利益目标的
追求、对商业广播电视的“公共利益”的义务要求，始终坚定不移。
国会制定法、联邦独立管制机构制定和作出的各项规则和决定、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构成了美国广播
电视法律体系。
 （二）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归纳 发达国家广播电视法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即表现为从单纯到复合的过程。
这一过程有两重含义：一是产权层面的从简单到复合，一是技术层面的从简单到复合。
从产权层面上来讲，早期各国确立的或是单纯的公营或国营体制，如英国，德国、法国；或是单纯的
商业体制，如美国。
后来实行公营体制的国家允许商业性广播电视的存在，单纯商业体制的国家则开办公共广播，于是出
现了二元体制。
如今各发达国家都实行这种依法确立的二元体制。
从技术层面来讲，根据技术的发展，开始是单纯的无线广播，后来出现无线电视，再后来是有线电视
和卫星电视以及IPTV电视等。
在广播电视法发展的不同时期，根据传输频道的不同，法律区别不同领域分别规制和调整，后来则出
现统一调整的趋势和实际状态。
这种统一不仅限于广播电视领域，各国还针对媒介融合的趋势，将广播电视和电信、互联网等纳入统
一的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如美国的1996年《电信法》，英国的2003年《通信法》，法国的《关于电
子传播和视听传播服务法》、2009年《视听传播和新公共电视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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